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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 指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专项核查报

告》

公司/上市公司/派
斯林

指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代码：600215.SH
六合房产 指 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开物业 指 长春经开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一/国控

集团
指 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二/小吴

物业
指 长春小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 指 派斯林、国控集团、小吴物业

标的公司 指 六合房产和经开物业

交易标的/拟出售

资产/标的资产
指 上市公司持有的六合房产 100%股权和经开物业 100%股权

交易标的一/拟出

售资产一
指 上市公司持有的六合房产 100%股权

交易标的二/拟出

售资产二
指 上市公司持有的经开物业 100%股权

《股权转让协议》

（一）
指

派斯林与国控集团就转让六合房产 100%股权的事宜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二）
指

派斯林与小吴物业就转让经开物业 100%股权的事宜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

交割日 指 各方完成交割之当日，该日期由交易各方协商后另行确定

过渡期/过渡期间 指 从评估基准日起到交割日止的期间

爱建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拟出售资产进行评估所选定的基准日，即 2022
年 12月 31日

中企华评估/资产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

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2023年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爱建证券担任派斯林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的持续督导期限为派斯林完成资产交付或者过户

之日起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爱建证券已于2025年4月30日出具并披露了《爱建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派斯林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2024年度持续督导工

作报告书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书》。持续督导期限届满后，交易对手方国控集团

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存在尚未完结的督导事项，爱建证券作为独立

财务顾问就股权转让款支付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派斯林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2025年度股权转

让款支付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1、整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由上市公司通过现金方式分别向国控集团和小吴物业出售全资子

公司六合房产 100%股权和经开物业 100%股权。

2、本次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为派斯林，交易对方为国控集团和小吴物业。

3、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上市公司持有的六合房产 100%股权和经开物业

100%股权。

4、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六合房产股权进行评估，基于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作为六合房产的估值结论；采用收益法以及资产基础法对经开物业进

行评估，基于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经开物业的估值结论。本次评估对象为六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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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开物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六合房产、经开物业申报的在

2022年 12月 31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根据评估报告，六合房产、经开物业全

部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如下：

交易标

的名称
基准日 评估方法

评估结果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增值率/
溢价率

本次拟

交易的

权益比

例

交易价格

（万元）

六合房

产

2022年 12
月 31日

资产基础

法
115,820.94 106,800.21 8.45% 100% 106,800.21

经开物

业

2022年 12
月 31日

收益法 211.81 29.14 626.83% 100% 29.14

合计 - - 116,032.75 106,829.35 - - 106,829.35

本次标的资产对应评估值合计为 116,032.75万元，以评估值为基础，本次交

易各方确认的标的资产的合计交易价格为 106,829.35万元。

5、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六合房产和经开物业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产生的损益由上市公司享

有和承担。

（二）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23年 7月 14日，上市公司持有六合房产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国

控集团名下、经开物业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小吴物业名下，上市公司不再持

有该等标的资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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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公司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

享有和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3、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相关事项。

二、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

（一）国控集团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一），国控集团应当于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

支付交易对价的 10%，即 106,800,209.80元；于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对价的 5%，即 53,400,104.91元；于 2024年 6月 30日前、

2025年 6月 30日前、2026年 6月 30日前、2027年 6月 30日前、2028年 6月

30日前分别支付交易对价的 17%，即 181,560,356.68元。

2023年 6月 27日，国控集团支付 10%股权转让款 106,800,209.80元。2023

年 7月 13日，国控集团支付 5%股权转让款 53,400,104.91元。

2024年 6 月 27日国控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10,000,000.00 元，未能于 2024

年 6月 30日前支付第二期全部股权转让款项。2024年 12月 31日国控集团支付

第二期其余股权转让款及延期利息合计 174,368,306.21元。

2025年 6月 30日，国控集团未按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承诺不晚于 2025

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2025 年 12月 30 日，国控集团支付第三期部分股权转让

款 10,000,000.00元，剩余延期款项 171,560,356.68元承诺于 2026年 6月 30日前

足额支付。

（二）小吴物业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二），小吴物业应当于本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

内，向派斯林支付交易价格的 50%，即 145,711.22元；应于交割日后 10个工作

日内，向派斯林支付交易价格的 50%，即 145,711.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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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9 日，小吴物业支付 50%的股权转让款 145,711.22 元，2023

年 9月 20日，小吴物业支付剩余 50%的股权转让款 145,711.22元。小吴物业全

部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成。

三、国控集团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因

国控集团为长春市经开区的国资控股平台公司，主要业务系为经开区招商引

资提供厂房租赁及园区管理服务、基础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等，名下资产主要

为土地、厂房等。受宏观经济环境及地方财政支出节奏调整等因素影响，其招商

引资、地产项目开发收益、存量资产变现、外部融资等均不及预期，交易时原定

的资金计划未能如期执行，整体融资安排和资金归集进度延后，导致原定 2025

年 6月 30日前归还的股权转让款未能全额按期支付。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爱建证券履行的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派斯林与国控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核查国控集团股

权转让款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确认国控集团 2025年 6月 30日前应归还的股权

转让款未按期支付；

2、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和交流，了解上市公司对于国控集团

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所采取的措施，督促上市公司继续推进股权转让款回收工

作并与上市公司持续沟通股权转让款回收情况，若国控集团 2026年 6月 30日前

仍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将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

3、对国控集团进行电话问询并通过上市公司对国控集团发送催款信息及延

期支付可能受到的监管问询或其他监管措施；

4、对国控集团进行实地访谈，督促国控集团履行付款义务；

5、督促上市公司将国控集团未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项向当地监管部门

反映；

6、核查国控集团股权转让款支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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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控集团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全额

支付股权转让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继续履约。爱建证券将持续关

注并持续督导上市公司履行向国控集团追讨逾期转让款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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